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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附件

一、项目概况

结合我市民政重点工作和本地服务实际，拟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工作

服务方式，重点推进 7 个核心服务项目，具体包括县级社会救助领域社

会工作服务；“互联网+”培训；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评估和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服务；对特困人员住院期间提供照护服务；老年人生

活自理能力评估服务；流动、留守、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民政服务站运

营服务。

二、相关要求

按照江西省民政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省乡镇（街道）民政服务

站建设与服务规范（试行）的通知》（赣民办字〔2024〕17 号）、《赣

州市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建设运营指引》开展建设运营。

三、人员配备及财务管理要求

1、人员配备：项目服务人员总数量不少于 26 人。其中不少于 1 名

有资质的心理咨询师，初级社工不少于 6 名，专职社工不少于 19 名，鼓

励无社会工作专业资质的专职社工，在项目实施 2 年内取得全国社会工

作者职业资格证书并完成登记。根据部分服务内容还需配备不少于 2 名

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的主治医生（或 2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人员名

额不占用项目服务总数。签订服务合同时提供拟派入本项目的人员名单，

不得擅自更换（在服务期限内因客观情况需更换人员的，须提出申请并

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更换，人员资质不得低于招标文件要求标准）。

2、财务管理：供应商须严格依据《赣州市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

建设运营指引》管理项目资金，确保专款专用、独立核算，并全过程接

受采购人及审计、财政等部门的监督。为保障服务团队稳定性和服务质

量，原则上驻站人员成本（驻站人员成本是指驻站人员在项目执行过程

中发生的薪酬福利待遇补贴）不低于项目资金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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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县级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服务

服务内容：提供资源链接服务，根据困难需求，帮助困难群众链接

民政、教育、就业、医疗部门等政策性救助资源和社会组织、企业、个

人公益慈善等资源，为其提供帮助服务；为救助对象提供心理疏导，提

供增能培力服务，提升就业技能等；协助开展家计调查；辅助社会救助

领域重大课题研究服务。

五、“互联网+”培训

服务内容：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线上”网络与“线下”传统面授相

结合的社工服务技巧等业务培训、养老护理员培训及社会组织法律法规

培训，提升基层经办服务能力、养老机构养老护理服务能力及促进社会

组织规范化建设。每年服务人数不少于 300 人。

六、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评估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服务

服务内容：①依据6项（即：自主吃饭、自主穿衣、自主上下床、自主

如厕、室内自主行走、自主洗澡。如相关规定发生变化，以最新规定为准）。

指标对分散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进行评估、动态复核及年度审核；②负责

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人（其亲属）进行护理培训，督促照料护理人

（其亲属）认真履行委托照料服务职责，每月对照料护理人（其亲属）开展

考核评价，考核结果及时向委托单位和乡镇报告；③按需协助照料护理人（其

亲属）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提供生活照料、生病看护、居所卫生等服务，协

助做好居所安全隐患排查；④按需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提供社会服务资源链

接、需求转介、心理疏导、关心关爱等服务。每年服务人数900人（具体以

当年度在册人数为准）。

七、对特困人员住院期间提供照护服务

服务内容：为因病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人员或存在特殊困难、

确有需要送医陪护的其他服务对象，提供送医陪护及住院照料服务，具

体包括代为挂号、取药，陪同就诊、检查，以及住院期间的生活起居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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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照料等（含住院期间饭菜配送服务，餐费标准 20 元/天）。每年服

务天数不少于 500 天（如：特困人员 2人，同一天照料，按 2 天计算）。

八、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评估服务

服务内容：对入住养老机构申请运营补贴的老年人，经济困难的失

能老年人，入住公办敬老院的社会托养对象，对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生活

自理能力进行评估、动态复核及年度审核；协助对申请养老服务消费补

贴老年人的第三方评估结果进行抽查评估、复核；依据国家标准《老年

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开展评估服务并出具评估报告。

九、流动、留守、困境儿童关爱服务

服务内容：（1）每年组织不少于 12 场集中关爱活动，内容涵盖安全

教育不少于 4 场、心理健康教育不少于 3场、家庭服务支持不少于 2场、

小组活动不少于 3 场等；流动、留守、困境儿童，每场不少于 20 人。（2）

每年完成不少于 150 名困境儿童的年度监护与心理健康评估（以实际人

数为准），实施“绿黄橙红”四色风险分类与动态管理；并对评估或村

居发现的心理异常等重点儿童，提供专业个案心理干预服务；开展困境

儿童探视巡访；协助建立并管理困境儿童“一人一档”档案；链接基金

会、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的救助资源，协助开展救助帮扶活动。

十、民政服务站运营服务

服务内容：（1）按照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内容和要求，依法依规开展

服务。依据江西省民政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省乡镇（街道）民政服

务站建设与服务规范（试行）的通知》（赣民办字〔2024〕17 号）及《赣

州市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建设运营指引》规定，推进民政服务站标

准化建设与规范化运营。（2）统筹协调民政服务总站与各乡镇民政服务

站的日常运营及服务开展，做好总站及各站点内外宣传工作；指导 15 个

乡镇站点结合乡镇实际推进“一站一品牌”建设，加强专业服务工作方

法提炼，宣传推广项目服务成效；指导 15 个乡镇站点规范开展外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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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服务。（3）链接整合慈善资源，

加强与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组织合作，实施开展公益慈善活动。（4）婚

姻家庭心理辅导服务，对婚前心理调适、婚内矛盾冲突开展心理辅导。

（5）为临时遇困人员和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助引导及心理辅导等服务。

十一、服务衔接

为保证社会工作服务不断档、工作不脱节、服务稳定开展，中标人

应确保与上一轮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中标人平稳过渡，做好相关衔接工作。

十二、资产归属

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全部成果、数据、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

中标人应保证采购人在使用或服务的任何阶段不受任何关于侵犯所有权

和工业产权、著作权（版权）等知识产权的指控。

十三、保险

中标人需为本项目全部拟派人员购买雇主责任险，每人购买保额不

少于 40 万元。


